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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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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对标准的编写作了新的规定，本标准按新的规定编写。

本标准从1995年10月1日起实施。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都是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文化部科技司提出由文化部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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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文 化 行 业 标 准

舞台灯光的图符代号及制图规则 WH0202—1995

Regulation of praphical symhols and

map—making of stage lighting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舞台灯光设计中使用的图形、符号、代号及绘制灯位图、布光图的基本规则。

1.2 本标准适用于灯光设计人员表示设计意图而绘制的灯位图，布光图。图形符号部分也适用于灯具生产

厂产品包装的识别标志。

1.3 本标准中的灯位图、布光图及相关术语主要用于镜框式舞台，其他形式的舞台及与舞台灯光设计有近

似功能的场合参照使用。

2 引用标准

GB4457—84机械制图

GB7093.1—7093.4—86图形符号表示规则

GB／T14076—93影视舞台灯具通用技术条件

JGJ57—88剧场建筑设计规范

3 定义

3.1 镜框式舞台

在表演区的前部使用镜框形台口的舞台。

3.2 灯位图

表示舞台灯具 (以下简称灯具 )的安装位置 ,并标明配用灯种、性能、附件的示图。

3.3 布光图

表示灯具光束的投射位置、投射范围及色彩变化的示图。

3.4 台口线

沿舞台建筑台口内侧虚设的一条横向轴线，用细点划线表示。(见图1)

3.5 中轴线

沿台口线中心点伸向舞台后部中心点的一条虚设的轴线，用细点划线表示。(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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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6 大幕线

大幕在舞台平面上的投影线，用波浪线表示。(见图1)

3.7 幕线

幕布在舞台面上的投影线，用流浪线表示。(见图1)

3.8 舞台方位

以演员站立舞台上，面向观众的左右为舞台的左右方位(左方又称下场门，右方又称上场门)。

3.9 等高线

在示图中将高度相同的灯具用一条细实线连接起来，加以高度标注，该线称等高线。(见图8)

3.10 灯位名称

在镜框式舞台中，灯具安装的位置常用以下名称。

3.10.1 正面光(又称面光)

位于舞台口外，从正上方向舞台投光的灯位，靠舞台口的称第一道正面光，按顺序为二道正面光、三

道正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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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 台口外侧光(又称耳光、外侧光)

位于观众厅侧墙上部，从台口外两侧向舞台投光的灯位。按3.8的规定区分左右，有两道以上台口

外侧光时，按3.10.1规定的顺序分为一道、二道、三道……台口外侧光。

3.10.3 台口内侧光(又称柱光、假台口侧光)

位于舞台口内两侧，舞台框附近的灯位，一般设在柱式灯架或假台口的侧片上，按3.8的规定，区分

左右。

3.10.4 侧光(又称内侧光、天桥光)

位于舞台内两侧的灯位，按3.8的规定分为左右，同侧有多道侧光时，由下至上按顺序称为一道侧

光、二道侧光、三道侧光……。

3.10.5 台口脚光

位于舞台台唇前沿，从台面向上投光的灯位。

3.10.6 顶光

位于舞台内顶部的灯位，依照从台口向舞台后部排列的顺序称之为一道顶光、二道顶光、三道顶光

……。

3.10.7 台口外顶光

位于舞台口外顶部，正面光与台口之间的灯位。

3.10.8 天幕光

位于天幕的前部或后部，向天幕投光的灯位。

3.10.9 流动光

可在台面上移动的灯位。

3.11 灯具名称

应用GB／T14076及相关灯具标准中的名称。

3.12 舞台部位名称

应用JGJ57名词解释中的有关部分(见附录C)。

4 符号

在绘制示图时，应采用下列规定的符号。

4.1 常用灯具的表示符号。(见图2)

4.2 常用灯具附件的表示符号。(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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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灯 螺纹透镜聚光灯

散光灯 投景幻灯 回光灯

造型灯 透镜聚光灯

光束灯 电脑灯

追光灯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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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灯架

图 3

5 技术制图

5.1 图纸幅面及格式

图纸及幅面应用GB4457.1的有关规定，详见附录A。

标题栏设在图幅的右下角，其尺寸及标注的内容按图4的方式绘制。

5.2 图线形式及应用

5.2.1 各种图线的名称、型式、代号、宽度应用GB4457.4的有关规定，在图上的一般应用见表1。

图 4

表1 图线型式及应用

图线名称 图线型式 一 般 应 用

粗实线 可见轮廓线、线号、灯号、标识线

细实线 等高线、引出线、尺寸线及尺存界线、光轴线、辅助线

波浪线 ~~~~~~~~~ 幕布线

虚线 -- - - - - - - - - - - 投光范围线

细点划线 —— · —— 中轴线、台口线

卷帘式换色器

光扉

扬旗式换色器(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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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字体

应用GB4457中的有关规定。(见附件B)

5.4 灯位图

灯位图均以近似平面图的方式表示，无特殊需要不绘立面图。

灯位图应能表示下列内容：

a. 灯具安装的部位、高度。

b. 灯具的种类、型号、电压、功率和附加件。

c. 灯具的编号。

5.4.1 灯具位置的表示

5.4.1.1 基准线

灯位图内中轴线、台口线、大幕线、幕线和景片安装位置等应按比例绘制并标注尺寸，单位为米，精确

到小数点后两位。(见图7)

5.4.1.2 平面位置的表示

灯具的平面位置以灯具符号所在位置为准，符号的大小与灯具的实际比例无关，但应与图幅的比例相

称，同一图幅中同一符号的大小应一致。

5.4.1.3. 灯具高度的表示

由于在平面图上表示立体的灯位时会出现上下灯位在图面位置上重叠的现象，故特规定以下表示规则。

(见图7)

a.舞台左右两侧的灯位以中轴线为基准，靠近中轴线的为下部，远离中轴线的为上部。

舞台口内外的灯位以台口线为基准，靠近台口线的为下部，远离台口线的为上部。

b.舞台的常用立体灯位(如台口外侧光，台口内侧光)其高度一般是固定的，示图中可以不标注，易于与

平面灯位混淆的灯位必须标注高度，绘制时先用图5中的符号，指明上部灯位的平面位置，再用图6中的符

号标明高度，箭头指向单灯时，表示该灯下部的高度，箭头指向等高线时，表示该组灯的高度(以最低灯具的

下部为准)。单位为米，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见图8中81—84号灯)

灯具的绘制位置

灯具的应在位置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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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说明

1.装置在舞台面上的灯具，标士0.00m。

2.与1相比，其绘制位置远离台口，而平面位置与1相同，说明其在1上部，高度为7.50m。

3.侧光，装在天桥上，由于天桥高度是固定的，可以不标，而吊在天桥下部的灯具必须标出高度，绘制位置离

中轴线较近。

4.台口内侧光，细致的绘制方法是将每层的高度均标出。

5.台口外侧光，是固定建筑，可不标注具体高度，靠近台口线为下部，远离台口线为上部。

5.4.2 灯具性能、型号的标注

如符号不能完全表达灯具的性能，应加以标注，标注的位置在符号的下方，位置不允许时可用引出线引

出后再标注。(见图8中75—80号灯)

5.4.2.1 电压、功率的标注

电压单位为伏特，凡使用220V电压时无需标注，如采用其他电压均应标出，写在符号的左下方。(见图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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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率的单位采用KW，标注时无需写出，只标数值即可，写在符号的右下方。(见图9a)

5.4.2.2 如对灯具的型号有明确要求时，可在符号的下方标出，同时省略电压及功率的标注。(见图9b)

5.4.2.3 如同一品种的灯数较多，可只标注一个灯，其它在符号下注“同×”即可。(×代表编号或方向例见

图8中61—68号)

在图幅中标注有困难时，可另列附表，作为该图的附件同时使用。

5.4.3 灯具的编号与标注

编号是灯具接装电路及操作的依据，故必须标注。 a b
5.4.3.1 灯具的编号应以线路号为准。

线 路 号 的 确 定 可 采 用 以 下 两 种 方 式 ：

a. 全部受调光器控制的线路按顺序编号，不

受 调光 器 控制 的 直放 线 路另 行 编号 ， 但前 面 需标

明“直”字，如“直—5”，即第5号直放线。

b. 按灯位编号，在编号前标明灯位的简称，

如正面 光 第 五 号 线 可 编 为 “ 面 — 5” 。

当同一线路中有多盏灯具时，应先标出线号，

再标出同线的灯号，如第5号线有三盏灯时，应标

为：“5—1、5—2、5—3”。

5.4.3.2 编号按下述方法标注：

标在灯具符号的下方，如与电压、功率标注混

淆时，可用一粗实线将它们隔开。(见图9a、9b)

5.5 布光图

布光图一般以近似平面图的方式表示，布光

图应能表示下列内容：

a. 光束的投射方向

b. 光束的投射范围

c. 光束的色彩

布光图与灯位图可配合使用，也可和灯位图合并绘制，在有灯位图的情况下，布光图可只绘本场景需用

的灯具，一般也不再标绘灯具的性能，但编号必须标出。(见图10)

5.5.1 光轴的矢向表示

在灯具符号的前方用一箭头表示光轴的投射方向。(见图10中4—7号灯)

5.5.2 投光位置和范围的表示

可根据需要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a. 在灯位的附近用文字加以说明。(见图10中49号灯)

b. 将光轴的矢向符号用细实线延长至需投射的位置，并绘出正反两个箭头，两箭头之间即是舞台平面

上的投光的范围。(见图10中11、22号灯)

c. 用虚线框出投射区范围，该虚线称投光范围线，在范围内标注编号和说明。(例见图10中例31—36号

灯)

5.5.3 色彩的表示

灯具色彩的表示可采用下列方法：

a . 用 彩 色 笔 绘 出 光 轴 的 矢 向 符 号 和 投 光 范 围 线 ， 其 中 黑 色 线 代 表 白 色 光 。

b. 采用色片生产厂家的编号进行标注，对单灯进行标注时可标在灯具符号内，如符号太小，可标在灯具

符号的附近，但需加“#”字符号，也可标在投光范围线内或文字说明中。

 

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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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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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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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标准的附录)

图 纸 幅 面
A1 图纸幅面尺寸

A1.1 绘制图样时，优先采用表中规定的幅面尺寸，必要时可以沿长边加长。对于A0、A2、A4幅面的加长

量应按A0幅面长边的八分之一的倍数增加；对于A1、A3幅面的加长量应按A0幅面短边的四分之一的倍

数增加，A0及A1幅面也允许同时加长两边。

mm

幅面代号 A0 A1 A2 A3 A4 A5

B×L 841×1189 594×841 420×594 297×420 210×297 148×210

a 25

c 10 5

e 2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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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标准的附录)

字 体
B1 字体

B1.1 图样中书写的字体必须做到：字体端正、笔划清楚、排列整齐、间隔均匀。

汉字应写成长仿宋体，并应采用国家正式公布推行的简化字。

B1.2 字体的号数，即字体的高度(单位为毫米)，分为20、14、10、7、5、3.5、2.5
*
七种，字体的宽度约等于

字体高度的三分之二。

注：数字及字母的笔划宽度约为字体高度的十分之一。

B1.3 斜体字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线约成75°角。

B1.4 用作指数、分数、极限偏差、注脚等的数字及字母，一般采用小一号字体。

B2 字体示例

B2.1 汉字——长仿宋体示例

10号

字体端正 笔划清楚 排列整齐 间隔均匀
7号

装配时作斜度深沉最大小球厚直网纹均布水平镀抛光研视图

向旋转前后表面展开两端中心孔锥销键

5号

技术要求对称不同轴垂线相交行径跳动弯曲形位移允许偏差内外左右

检验数值范围应符合于等级精热处理淬退回火渗碳硬有效总图并紧其

余未注明按全部倒角

3 . 5号

螺栓母钉双头密封垫片顶盖底座托盘支架箱体床身汽缸活塞滑块套筒烯油拉杆拖板名牌手齿链凸轮皮带防护

罩弹簧花键联接可变换集散整流电压阻容器波导管钮子绝缘环真空泵阀门铸铁钢铜锌铬镍银锡硅塑料聚氯乙

革纸木磁漆橡胶陶瓷熔断焊插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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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 拉丁字母示例

大写直体

大写斜体

小写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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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直体

B2.3 希腊字母示例

大写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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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写斜体

B2.4 阿拉伯数字示例

斜体

直体

B2.5 罗马数字示例

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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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体

B2.6 字体的应用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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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标准的附录)

剧场部位名词解释

C1.剧场：设有演出用舞台、观看表演的观众厅及演员、观众用房的文娱建筑。

C2. 观众厅：设有固定座席为观看演出用的厅堂。

C3. 楼座：池座上的楼层观众席。

C4. 池座：与舞台同层的观众席。

C5. 包厢：观众厅侧墙或后墙上隔成小间的观众席。

C6. 舞台：剧场演出部分的总称，包括主台、侧台、后舞台、乐池、台唇、耳台、台口和台仓等。

C7. 台唇：台口线外伸向观众厅的台面。

C8. 耳台；台唇两旁靠侧墙的台面。

C9. 主台：台口内设有灯光布景的表演区，为主要演出台面部分。

C10.侧台：位于主台两侧，为迁换布景、临时存放道具及车台而设的主台辅助区域。

C11.后舞台：设在主台后面作为增加纵深方向第二表演区用的舞台部分。

C12. 台口墙轴线：建筑设计图上标注的台口墙墙身定位线。

C13. 大幕线：大幕在舞台台面上的投影线。

C14. 台口线：指台口两侧柱子或墙身向舞台内侧外皮的连线，通常舞台机械定位以此线为基准。

C15.舞台左右方位：以演员站在舞台上，面向观众厅的左右为舞台的左右方位。

C16. 棚顶：舞台上部为安装悬吊设备专用的工作层。

C17. 天桥：沿主台、侧台、后舞台墙身上一定高度敷设的工作走廊。

C18. 假台口：假台口由上框和两个侧框组成，可沿轨道上下和左右升降、移动，自由调整台口的大小。

C19. 台仓：舞台台面以下的空间。

C20.灯光渡桥：与吊杆平行，可升降，供安装操作检修灯光用的桥式钢架。

C21. 渡桥码头：天桥上的挑出板，由此上假台口上框或灯光渡桥。

C22. 沿幕：主台上部的横条幕。

C23. 边幕：主台两侧的边条幕。

C24. 前沿幕：大幕前面的沿幕。

C25.防火幕：为观众厅与舞台间的防火分隔设施，用耐燃材料构成，设置在台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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